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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是就古代四部图书的总量而论的。在造纸术和印

刷术发明以前,一切知识、学术、历史都是靠手抄口传流传下来的,由于当

时的书写材料主要以简牍为主而辅之以缣帛,因此能够编订成卷的经史子

集数量有限,保存和流传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又由于朝代更迭频繁,战火

兵燹不断,使国家集中保管的图书档案焚毁散佚得极其严重,从而使许多

珍贵的历史典籍荡然无存。所以,从事先秦、秦汉史研究的学者常有文献

不足征的感慨,戏称需要钻到字里行间去寻找论题,更使许多后学望而

却步。

然而,中国历史自国家形成以后,尽管汤武革命、易姓禅代、匹夫登基

的现象屡屡发生,但社会结构相对稳定,时至今日不过发生了两次大的转

型:一次发生于东周巨变,中国社会由宗法礼制时代过渡到宗法帝制时代;

一次发生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

变。而东周时期的社会转型是在秦汉时期最后完成的,一切宗法帝制时代

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制度大体都在这一时期定型或初具雏形,进而使

秦汉史的历史地位尤为重要,也使秦汉史研究具有高屋建瓴的价值。但

是,由于以往研究秦汉史所能凭依的文字资料无非前四史、子部书简、传世

的刻石汉碑封泥瓦当,因此,对许多重大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法律制

度等的研究,往往纲举而无目可张,张目而不能得其详,更有诸多史事、典

故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不闻。

所幸,20世纪以来,随着近代考古事业的发展,甲骨文、汉晋简牍、敦

煌文书、明清档案等大量文字资料相继问世,让人应接不暇。其中的甲骨

学、敦煌学早已成为世界显学,诚如王国维先生所云,新的出土文献必将兴

起新的学术。就秦汉时期的简牍而论,出土数量较多者有睡虎地秦简、龙

岗秦简、里耶秦简、居延汉简、银雀山汉简、居延新简、凤凰山汉简、敦煌汉

简、尹湾汉简、张家山汉简、悬泉置汉简等,至于其他零散发现更是举不胜

举。秦汉简牍与战国楚简不同,著作类内容较少,绝大多数都是文书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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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于历史研究的价值自不待言,有些记载对传统认识来说甚至是颠覆性

的,因此,已故的谢桂华先生早就断言:简牍学必将成为21世纪的世界

显学。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是在秦汉时期奠定的,立法思想、刑法

体系、刑事原则等自秦至清一脉相承。但除了《唐律疏议》以外,前朝法典

无一幸存,后人研究前代的法律制度只能依靠历代正史中的《刑法志》、大

臣章奏、具体案例以及三通、类书等,而对法律文本则难以窥见其原貌。有

感于此,程树德先生搜罗唐以前散佚诸律,历时十余载考订而成《九朝律

考》,而秦律缺考。程先生的辑佚考订之功,前贤早有公论,然为条件所限,

所据无非传世文献而已,并无新的资料佐证。时至今日,情况已大为改观,

我们不仅从云梦秦律、龙岗秦律看到了秦的法律原文,而且从张家山汉墓

出土的《二年律令》得见汉律的规模,这是我们足以告慰先贤的旷世佳讯。

《二年律令》出土于张家山247号汉墓的头箱之中,计有五百余枚简,

内容包括27种律和1种令,据竹简整理小组的意见,这部法律公布于吕后

二年,是墓主对当时适用律令的摘抄,并非汉初法律的全部。从律名来看,

文献记载的秦汉法律的主体部分———《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

律》、《具律》,除了不见《囚律》外,余皆有具体的法律条文,足以证明古代史

家著史的严肃性和可信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田律》、《户律》、《置后律》

等诸律的重现,不仅填补了汉代民商法方面的空白,而且使我们可以将之

与秦律中的相关律文有机地衔接起来,真切地了解当时普通百姓所拥有的

物权、继承权、债权等基本权益。从其他诸律中还可以看到秦汉时期的身

份法细则,尤其是有关奴婢法方面的内容,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社

会奴婢的法律地位以及实际生存状态,这对认识中国奴隶制的特点显得尤

为重要。鉴此,自张家山汉律公布以来,我们一直关注学界同仁对这些问

题的研究,也始终致力于对相关简文的释读和探讨。

首先,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围绕汉代土地制度和私有权的确立展开的。

以往,根据睡虎地秦简、银雀山汉简等资料,学界基本肯定了战国时期存在

国家授田的事实,但对汉代的土地制度除了董仲舒谈到的“名田”和王莽的

“王田”,以及西汉中期以后实行的“假民公田”以外,几乎一无所知。似乎

西汉自建国伊始就确立了土地私有制,从而使由秦入汉的过程中土地由国

有演变为私有缺少必要的过渡和衔接。《二年律令》的发现,为我们思考这

一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素材。《户律》中规定的按爵级身份名有田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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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直接继承了商鞅变法以来实行日久的国家授田宅制度,这一制度首

先在高祖五年以诏令的形式付诸实施,萧何定律时被写入国家法典,吕后

二年又根据现实条件做了适当调整。这套制度是当时真实推行的制度。

高祖时期授田宅的对象以复员的军吏卒为主体,受众人户的数量不可小

觑,而一般庶民亦在其列。当然,考虑到私有土地早在战国时期已经产生

的事实,汉初民户获得土地的渠道亦非授田宅一途,因此土地所有制属性

是很复杂的,是多种经济成分的整合体。其中,以国家授田宅制度居于支

配地位,所以,汉初的土地所有制性质从总体上说,是一种以国有为主体的

土地长期占有制。

然而,汉初的名田宅制度既没有详细的还田细则,因罪没入和户绝等

情况除外,也不禁止土地买卖,这就使土地作为商品从西汉建国伊始就进

入了流通市场,土地买卖的现象不断见诸史载。这就是以往持土地国有论

者无法解释的社会存在,也是司马迁笔下工商豪民置购地产,带郭千亩亩

钟之田即可年获利二十万的合法性之所在。因此之故,这一制度很快就在

商品大潮的冲击下难以为继,加之军功爵制的轻滥,到文帝即位以后就名

存实亡了。所以,文帝放弃了国家的直接授田宅制度,按爵级身份占有田

宅的原则也告终止,这就是后人所谓“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之所本。在这

种情况下,尽管国家并没有通过法令的形式宣告土地的私人所有,但伴随

着全社会财产私有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土地已经转变为事实上的私人所

有。我们很难想象,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如果没

有参与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又何以能够达到司马迁所描绘的发展高度。

马克思说过,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是一个事实,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

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

的性质①。汉代土地私有权的确立,前辈学者普遍认为是在汉武帝时期实

现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土地买卖现象自武帝以后屡见史载和“限田议”的

基础之上的,带有较大的推论色彩。我们认为,汉代的私有土地在从一种

事实存在演变为法律赋予的合法性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点长期以来是被

学界所忽视的。一是秦汉法律用语中表示允许与否的“得”与“不得”。

“得”字在当时的法律文献中大概有三义:一是“取得”、“捕获”之义;二是

“适当”、“恰当”之义;三是“可以”、“允许”之义。史书中在表达和规范土地

关系时正是取“得”字的“可以”、“允许”的含义,而有“民得卖买”和“不得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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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的表述。董仲舒借秦政批评汉制时所谓“民得卖买”,指的是汉武帝时

期国家对吏民土地权益的法律规定,王莽行王田制所规定的天下田曰王

田,“皆不得卖买”,表示的是王莽时期国家对民田的法律规范。在“民得卖

买”的法律规定下,个人对土地无疑取得了比较充分的所有权。

另一个问题是,既然土地买卖本身不能作为判断土地是否私有的充分

根据,我们只能从国家对个人占有土地如何认定的角度去获得立论的支

撑。对此,我们注意到武帝时期“以訾征赋”的政策变化。“以訾征赋”的提

法见于《盐铁论·未通》,意即按家庭资产征收财产税,当时称为“訾算”,是

汉代不同于其他时代的一种常税。关于“訾算”,学界早有申论,但“訾算”

计资范围的前后变化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我们认为,汉初的“訾

算”是不计入田亩的,武帝元狩年间以后,国库空虚,于是大开敛财之途,盐

铁官营、算缗告缗之策纷纷出台。按张守节《史记正义》的说法,算缗的计

资范围包括“田宅船乘畜产奴婢等”,是奴婢田宅按赀出算由此始,这和奴

婢开始登记于财产簿是一致的。“訾算”尽管不同于“算缗”,但应当大体和

“算缗”同时开始把民户的田亩纳入计资范围,这样认识的根据就是,居延

汉简中的为征收“訾算”而编订的财产簿,以及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

碑所见“簿书”中,都明确登记了田亩、奴婢、畜产等的数量和价值。田亩按

赀出算,意味着国家把土地视为吏民的私产,表明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承认

了土地的私有权。

我们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无论汉初是否能按制授给民户足额的田

宅,从当时人地比例关系而论,在大多数地区每户农民占有百亩左右的土

地应当不成问题。但为什么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就会出现农民占田严重不

足的情况? 何况汉初政治还相对清明,亦无大的天灾人祸。为此,我们重

点考察了汉代的继承制度,希望从中找到更深层的根由。

《二年律令》中抄录有《置后律》的部分内容,《置后律》亦直接继承秦律

而来,并非萧何新作。按《置后律》的法律规定,汉代的继承制度包括身份

继承和财产继承两大类。身份继承由法律予以规范,又可分为爵位继承和

户主继承;财产继承附属于身份继承,可以划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

种形式。爵位的法定继承人称“爵后”,户主的法定继承人称“户后”,一般

都是在被继承人生前确定的。由于当时实行按爵级身份名有田宅的制度,

因此,对有爵者而言,“爵后”和“户后”是统一的,尽管存在爵位降级继承的

问题;而对无爵者而言,户主继承和财产继承是统一的,当然法律允许“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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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之外的家庭成员分割家产另立户籍。根据《二年律令》的有关规定,爵

位继承是按以下原则实行的:一、被继承人要在生前依法指定继承人“爵

后”,并上报官府备案。二、“置后”的顺序是直系血亲成员优先,姻亲次之。

三、爵位继承实行的是“爵加一等”和降级继承的原则。

考虑到广大农户多是无爵者和低级爵位的拥有者,实际占有土地一般

在百亩左右,涉及到的继承问题也主要以户主继承和财产继承为主,因此

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汉代的家庭规模直接承袭战国时期个体小家庭的普

遍确立而来,一般以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要形式。随着家庭规模的细

小化,必然伴随着人口的分异和财产的析分,即“父子别居”和“兄弟异居”。

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汉初以往,农民处分家庭人口和家庭财产

的最基本形式是分户析产。依据家庭经济条件、人口构成等方面的差异,

可大致区分为几种不同类型,即家富子壮出分型、先令券书型、户后推财

型、兄弟分财异居型、妇女为户析产型等。由于分户析产成为汉代社会的

一种常态,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和土地买卖,导致农民始终处于一种极不

稳定的生存状态之下,在租赋徭役的重压下,农民扩大经营的能力本来就

非常有限,而分户析产又进一步造成农民的经营规模不断萎缩。这就说

明,导致农民占地不足,甚至破产流亡的现象背后,既有官吏欺压、商贾兼

并等诸多因素,也有农民自身不断析产以至无法再析,而政府又始终找不

到解决相对人口过剩的有效处理机制的深层原因。

由于《二年律令》的重现,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奴婢的社会地位问题。

众所周知,围绕汉代奴隶问题的讨论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度成为学

界长期争议的热点,当时,探讨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是汉代社会性质问题,是

为了解决社会形态分期而展开的。时至今日,这个话题已经时过境迁,讨

论这个问题令人感到似有不识时务之嫌,但不容争议的事实在于,奴婢是

汉代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阶层,而且这一社会群体数量庞大,他们不仅是作

为家内驱使和表现奢华的摆设而存在的,而是作为社会生产者的生力军存

在的。正因如此,有关奴婢法规范下的奴婢的法律地位及其现实生存状

态,不仅关系到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更影响到中国古代社会

的发展方向,所以,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促进对中国古

代奴隶制特点的认识的。

我们以往讨论这个问题,主要依据的是传世文献和零散的出土资料等

个案记录,缺少国家法典上的有关规范方面的依据,致使立论带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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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性,所以结论难以令人信服,这应当是时机尚不成熟的结果。云梦秦

律公布后,受历史思维惯性的影响,人们仍然沉湎于汉代是否是奴隶社会

的怪圈之中,对简文的解读往往带有感情色彩,不能正确理解律文的含义。

近年,李力先生对秦简中“隶臣妾”的身份详加考证,指出“隶臣妾”不仅用

作官奴隶的名称,也用作刑徒的名称,处于“罚罪人为奴”到判罪人为刑徒

的转变过程之中,从而解决了“隶臣妾”是奴隶还是刑徒的争议。《二年律

令》发表后,则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探索汉代奴婢的社会地位问题。今据张

家山汉律、云梦秦律以及业已公布的部分里耶秦简等法律文书,可以得出

初步的结论:秦及西汉初年,奴婢是以人的身份登记在民户的户籍,按人头

交纳算赋,而不是按资产交纳“訾算”。与唐代法律所规定的“律比畜产”不

同,就社会认同而言称之为“视如畜产”或许更为准确。汉武帝以后,随着

算缗令的出台,奴婢和田宅等开始被登记于财产簿,计资出算。商贾子钱

盐铁家之外的一般吏民,在交纳“訾算”时也要把奴婢田宅的价值计算在

内,所谓“赀产簿”、“奴婢财物簿”是其证明。按秦汉法律的规定,奴婢的生

命基本得到保证,主人专杀奴婢的权力已被剥夺,但允许“谒杀”,奴婢在父

权家长制家庭中的司法责任和法律地位等同于其他家庭子女,这是当时奴

婢的法律地位得到提高的表现。在汉初的特定环境下,奴婢免良的渠道很

多,不限于国家诏免一途,而且在主家户绝的情况下,还可以代户继承主人

的财产,这恐怕是我们以往所不敢想象的。

总之,张家山汉简中有关奴婢的法律条文很多,说明西汉初年私奴婢

的数量就不在少数。奴婢数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奴隶制生产方式同国家

各种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政策相适应的情况,并不直接反映一个时期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文明进化的程度。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书中的几个问题只是平时

学习的一点心得,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纰漏一定不少。比如对简文的解读还

参杂着猜测和臆断的成分,个别结论的得出也建立在主观推测的基础之

上,不符合逻辑推演的地方恐怕俯拾皆是。另外,由于仓促成文,对论题的

论证也存在前后矛盾之处。特别是在写作书稿的一些篇章时,一些新公布

的出土资料如里耶秦简尚未见到,这势必使书中的一些结论与新资料反映

的事实相左。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初学者所当付出的代价,热切期盼学

界同仁从学术批评的角度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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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户律》与汉代土地制度

第一节 《户律》与簿籍类别

一、秦律与汉律

《户律》是秦汉时期国家成文法典———《正律》的一章,以其主要涉及婚

姻家庭、田宅制度、赋税征收以及财产继承等方面的内容,所以后代一般称

为“户婚”。

从文献记载上看,一般认为《户律》是萧何制订汉律时在秦律的基础上

创立的,为新增的三章律———《户律》、《兴律》、《厩律》之一。班固在《汉

书·刑法志》中首先提到“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但没有具体指明“九章”之名。《晋书·刑法志》在叙述刑法史的过程中,首

先记述了李悝的《法经》六篇,即盗、贼、囚、捕、杂、具,商鞅以之相秦,改法

为律,认为秦律亦是六章之法。然后指出:“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

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①唐代

长孙无忌等总结前人的说法,在《唐律疏议·名例》的篇首概括说:“魏文侯

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

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

三篇,谓九章之律。”②至此,战国到汉代成文法典的演变线索总算被勾勒

清晰,唐人的看法也成为学术界的传统观点。

当然,依靠传世文献无法动摇的观点并非就是历史真实,随着出土文

字资料的陆续公布,前人的一些说法已逐渐受到挑战。比如秦律的篇数问

题,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法律文献,墓主喜抄录的秦律包括《秦律

十八种》和《秦律杂抄》两部分,顾名思义,《秦律十八种》共涉及18种律:

《田律》、《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仓律》、《工律》、《工人程》、《均工

1

①

②

《晋书·刑法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922页。
《唐律疏议·名例》,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



律》、《徭律》、《司空律》、《军爵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

《内史杂》、《尉杂》、《属邦》;《秦律杂抄》包括:《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

律》、《中劳律》、《藏律》、《公车司马猎律》、《牛羊课》、《傅律》、《敦(屯)表律》

等。两者合计为27种律。此外,在《法律答问》中有《捕盗律》、《戍律》的律

名;在《工律》和《效律》中有《赍律》的律名。如果按云梦秦律出现的律名统

计,共计有30种秦律。这30种秦律与传统认识的“六篇”———盗、贼、囚、

捕、杂、具是什么关系? 目前学界还没有一致的意见。

汉承秦制,汉初萧何定律即在秦律的基础上增删而成。汉律久已失

传,近人程树德辑古书古注成《九朝律考》,开篇为《汉律考》,但亦不过列出

律名,摘抄出刑名和律令文而已,令后人依然难识庐山真面目。幸者1983
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 M247号汉墓发掘出汉律竹简五百多枚,这批律令简

含有27种律和1种令,律、令之名均与律、令正文分开另简抄写,在第一支

简的背面写有“二年律令”标题。由于简文中有优待吕宣王及其亲属的法

律条文,故推断这部《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施行的法律。这批法律文献已

由文物出版社于2001年以《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为题出版,并

于2006年出版了释文修订本。《二年律令》所见27种律的律名为:《贼

律》、《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收律》、《杂律》、《钱律》、《置

吏律》、《均输律》、《传食律》、《田律》、《□市律》、《行书律》、《复律》、《赐律》、

《户律》、《效律》、《傅律》、《置后律》、《爵律》、《兴律》、《徭律》、《金布律》、《秩

律》、《史律》,最后是《津关令》。

这些律名如《贼律》、《盗律》、《具律》、《捕律》、《杂律》,除没有《囚律》

外,其余都与所谓李悝《法经》六篇的篇名相同。而《捕律》、《置吏律》、《传

食律》、《田律》、《行书律》、《效律》、《傅律》、《爵律》、《徭律》、《金布律》等10
篇律名和云梦秦律相同或基本相同,《市律》、《津关令》在内容上也与秦律

的《关市律》大体一致。这样,《二年律令》与云梦秦律所见律名完全相同或

基本相同的律令占秦律30种律的三分之一以上,另有5篇与李悝《法经》

相同,基本可以证实秦汉律的前后继承关系。由于睡虎地秦墓的墓主喜死

前的职务只是县级官吏,先后做过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根据秦律

中《内史杂》所载“县各告都官在其县者,写其官之用律”①的规定,我们看

到的仅仅是和墓主喜职务有关的法律,即“写其官之用律”,而不是中央发

布的全部法律。因此,出现秦汉律律名不统一的情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2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04页。



问题是,从出土秦汉法律文献所见律名而言,秦律远不止六篇,萧何汉

律也非九章,都和传统说法大相径庭,是古代史家记载有误,抑或律分不同

等级,目前学术界正在激烈讨论之中。或以为“盖正律以外,尚有单行之

律”①。杨振红先生在《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一文中亦采用此说,并且进

一步指出秦汉律典存在二级分类,《二年律令》中的27种律均属九章②。或

以为《法经》六篇最初是指律学的分类,在汉人常以“九”来虚指篇章的影响

下,因汉律篇章很多,所以《九章》就成为汉律的代称或习称,而非汉律的法

定名称,更非实指汉律只有九章③。这个问题在现有条件下还一时难以取

得一致意见,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才能加以解决。因与本论题关

系不大,故暂不讨论。

另一个问题是,按传统说法,《户律》、《兴律》、《厩苑律》是萧何在秦律

六篇的基础上增益的三章律。但目前看来,这种说法恐怕是不确切的。李

学勤先生早就指出:“今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得知,秦律中已有《厩苑律》,《傅

律》(且《为吏之道》末尾抄有魏国律文《魏户律》)相当于户律,《除吏律》、

《除弟子律》、《徭律》相当于兴律,说明萧何所增也非新作,仍是采秦律旧文

编订而成。”李先生的意见无疑是中肯的,因为从《二年律令·户律》、《唐律

疏议·户婚》所包含的内容来看,都是关于户口登记、户籍管理、田宅制度、

财产继承以及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法律规定,而所有这些内容也是秦国自商

鞅变法以来国家对民事管理的主要方面,尽管目前还看不到秦律的《户律》

之名,但规范这些民事问题的有关法律无疑是存在的,而且无法纳入云梦

秦律30种律名之下,则秦律原本就应当有《户律》。即使秦国和秦代没有

制定《户律》,而是参照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如魏国的《户律》,萧何入秦丞

相御史府所收“律令图书”自当包括这些法律文本,成为他制定汉律的依

据。因此说,汉律《九章》的《户律》亦非萧何新创。至于萧何所定《户律》与

《二年律令》的关系,拟于下节讨论,在此侧重探讨秦汉时期的户籍登记和

各种簿籍的种类问题。

二、秦汉时期的簿籍类别

西周时期,国家是通过对“族”、“邑”等血缘集团的掌握来实现对国民

3

①

②

③

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一·律名考》,中华书局,2003年,第13—14页。
杨振红:《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论<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律均属九章》,《历史研究》

2005年第6期。
孟彦弘:《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社会控制和赋役剥削的。西周后期,以周宣王“料民于太原”为标志,旧

有的管理体制和剥削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从春秋时期开始,各诸侯国先后

建立起具有统属关系的地方行政组织,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户

籍编制制度。原来的“族”、“邑”普遍向“书社”过渡,书社即里社,是适应户

籍编制的需要而出现的,正如《荀子·仲尼》杨琼注所云:“书社,谓以社之

户口书于版图。”在建立基层行政单位的同时,也开始逐渐形成了严密的户

籍登记和管理制度。《周礼·地官·遂师》规定“遂师”之职是“以时登其夫

家之众寡六畜车 ”;《秋官·司民》载“司民”之职是“掌登万民之数,自生

齿以上,皆书于版”。

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国野界限的消失,原来的国人、野人都转变为国家

的编户齐民,五家为伍制和十家为什制有机结合起来。秦国施行户籍制度

较东方各国为晚,但却具有典型意义。秦国的什伍制度始于秦献公十年

(前375)的“为户籍相伍”,到商鞅变法时建立起严格的户籍制度。《商君

书·境内》称“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在此基础

上按什伍编制,实行什伍连坐制,所谓“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这一

制度在秦简中也有反映,《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中有《傅律》的律

名,“傅”的含义,按《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

家徭役也。”即《傅律》是关于男子到服役年龄到官府登记的有关规定,也称

“傅籍”,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纪》载秦王政元年墓主“喜傅”。

据传世文献和云梦秦律可知,秦时还根据国民职业和出身的不同编订

了不同的户籍,户籍种类大致有民籍、市籍、宗室籍、官籍、吏籍、弟子籍等。

关于户籍登记的内容,高敏先生有专文予以讨论,他在《秦汉的户籍制度》

一文中认为,秦时户籍登记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一、户口册必须写明户主

的姓名、籍贯身份及其家内人口情况。二、户主及家内成员的年龄和健康

状况,必须在户口册中注明。三、必须在户籍中注明其祖宗三代的出身情

况。四、家庭财产与类别,也可能要记入户口册。五、户口册的内容,还可

能有户内成员的身高记录①。高先生的估计大体不错,但这些内容分属于

不同户籍种类的法律规定,比如登记祖宗三代的出身情况,是针对商贾和

“赘婿后父”的;家庭财产与类别,是官府查抄罪人家产时的文书格式;至于

一般户口是否都要载明以上内容,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求证的问题。

4

① 高敏:《秦汉的户籍制度》,《求索》1987年第1期;收入氏著《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

社,1998年,第160—161页。



汉代的户籍称“名籍”,如居延汉简中的“戍卒名籍”、“廪名籍”、“戍卒

家属名籍”、“赐劳名籍”、“省卒名籍”、“受俸名籍”等。或者称为“名数”,如

高祖五年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颜师古注曰:“名数,户籍

也。”①《后汉书》屡见“民无名数”、“流民无名数”等记载。张家山汉简亦有

“不书名数”的说法。由此可见,“名籍”、“名数”都是当时户籍的通称。对

居民的称谓,秦时一般为“百姓”,常见于秦简,如云梦秦律《秦律十八种·

田律》:“百姓居田舍者毋敢洘(酤)酉(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

令者有罪。”或称“黔首”,多见于文献,如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

简牍中也出现过这个概念,如龙岗秦简有“黔首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

”②云云。而“民”与“庶民”等等,则是不同时代的通称了。西汉开始又有

“编户民”的称谓见诸史籍,如《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已崩,吕后与审食

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③或称“齐民”,如

《汉书·食货志》载武帝实行“告缗”后,所忠称:“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

马,弋猎博戏,乱齐民。”颜师古注引如淳曰:“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

民,若今言平民矣。”④由此可知,“编户民”和“齐民”都是对一般平民的称

谓,故后世往往合而称之曰“编户齐民”。

汉代的户籍类别也存在一般平民户籍同各种特殊户籍的区分,据高敏

先生的征引,在特殊户籍中计有“宦籍”、“宗族籍”、“市籍”、“通侯籍”、“侯

籍”、“后妃籍”、“博士弟子籍”等⑤。至于户籍登记的内容,和秦代相比有

继承也有发展。李天虹先生曾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居延汉简,在前人研究

成果尤其是日本学者永田英正《居延汉简集成》的基础上,对居延汉简(包

括旧简和新简)所见簿籍文书进行了分类整理辑录,并对汉代西北边塞的

簿籍制度和相关的历史问题做了探讨。按李先生的分类,西北边塞各级组

织编制的名籍计有吏卒名籍、吏名籍、卒名籍、骑士名籍、车父名籍、吏卒廪

名籍、卒家属廪名籍以及各种物资的出入簿等⑥。据此,由于各种簿籍的

性质不同,即使同为吏卒名籍记录的事项也有差异。比如“最详细的吏名

籍正文依次记录吏所属单位、职务、县、里、爵、姓名、年龄、除吏时间、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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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汉书·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54—55页。
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年,第101页。
《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392页。
《汉书·食货志》,第1171页。
见高敏:《秦汉的户籍制度》,《求索》1987年第1期;收入氏著《秦汉史探讨》,第165页。
见李天虹:《居延汉简籍簿分类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



不史……”①各类卒名籍则记录郡、县、里、爵位、姓名和年龄,也有省略郡

名和县名的。如果是卒家属名籍,除了要求写明何隧戍卒姓名,还要写明

省亲居署的家属———妻子、父母、弟妹、子女———的名号、年龄、各用谷多

少等。

简文对不同年龄段的男女有特称,十五岁以上者为大男、大女,七至十

四岁者称使男、使女,一至六岁者称未使男、未使女。此外,在居延汉简中

还首次见到了计赀名籍(或称为财物簿),如公乘礼忠简载其家资有小奴二

人、大婢一人、轺车二乘、用马五匹、牛车二两、服牛二、宅一区、田五顷,“凡

訾直十五万”②,这同《汉书》所云“奴婢财物簿”是否属于同一类籍簿,容留

下一章讨论。

当然,汉简所反映的这些户籍登记内容,基本上都属于居延地区屯戍

吏卒的名籍或簿籍,不是内地郡县一般编户的户籍。我们虽然可以从中窥

见汉代普通民户户籍的大致情形,但两者之间的距离显然是客观存在的,

而《二年律令·户律》的发现却为我们解决这一秦汉时期户籍制度研究中

的历史缺憾提供了可能。《户律》规定的当时管理一般民户的簿籍种类,是

目前已知的汉代户籍管理方面的最为全面的记载。《户律》331—333
简云:

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谨副上县廷,皆

以箧若匣匮盛,缄闭,以令若丞、官啬夫印封。独别为府,封府户,节

(即)有当治为者,令史、吏主者完封奏(凑)令若丞印,啬夫发,即襍治

为,臧(藏)□已,辄复缄闭封臧(藏),不从律者罚金各四两。其或为狦

(诈)伪,有增减也,而弗能得,赎耐。

《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颁行全国的法律,具有权威性,《户律》中所见

户籍类别是针对一般民户编订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涉及到的簿籍

种类多达5种,是我们以往想象不到的,每一种“籍”的性质和用途如何,由

于缺少文献资料的支持,还一时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自张家山汉简公布

后,学者也纷纷撰文展开讨论,试图对此予以回答。对几年来的讨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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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天虹:《居延汉简籍簿分类研究》,第4页。
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61页。



朱红林先生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①一书中尽可能地做了全面

介绍,下面就在朱先生《集释》的基础上,对《户律》中的各种“籍”加以说明。

宅园户籍 杨振红先生在《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

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一文中简略提到:“‘宅园户籍’,表明当时还有专门用

以记录民户房宅情况的簿籍。”②笔者也曾推测“宅园户籍”应是民户立户

时必须向官府登记家庭人口、各类财产的最全面记录,称为“宅园户籍”本

身就说明户籍的登记内容包括家产,“宅园”二字不过是对所有财产的概

指③。现在看来,这种认识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对“宅园户籍”的登记内容

并没有做出必要的说明。我们的看法是:“宅园户籍”云云,应是民户的家

庭人口、奴婢以及房屋、家畜等除土地以外的所有财产的总籍。我们做出

如此判断的根据在于秦与西汉初年的簿籍编订还没有把财物簿或称财产

簿从“宅园户籍”中单列出来,不仅奴婢登记于户籍之中,房屋、畜产等也要

载入户籍。奴婢、家产另立簿籍应当是在汉武帝中期以后,扩大计资范围

之后才出现的。

另外,“宅园户籍”中不包括土地,是因为西汉初年实行国家授田宅制

度,在法律规定和社会观念上都不把土地视为个人的私产,而宅园地是可

以继承、转让和买卖的,并且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这种国家立法理念和

社会认同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比如《韩非子·外储说左

上》称:“(中牟令)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

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这一现象发生在战国后期的赵国,目前我

们尽管没有见到赵国实行国家授田宅的证据,但考虑到秦、魏、齐等国普遍

推行国家授田制度的时代大背景,赵国恐怕不会有多大差别。即在国家授

田宅的前提下,宅圃是可以卖的,而土地只能弃而不耕但不能出卖,否则就

要触犯法律。以此言之,“民宅园户籍”就是国家掌握民户家庭人口状况和

财产状况的主要根据,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用途的需要再编制其他类别

的簿籍。

年细籍 《户律》328简云:“恒以八月令乡部啬夫、吏、令史相襍案户

籍,副臧(藏)其廷,有移徙者,辄移户及年籍爵细徙所,并封。”简文中提到

的“户及年籍爵细”就是当时各级政府掌握和管理的管内人口状况的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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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参见拙文《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私奴婢的社会地位》,《东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2期。



簿籍,“户”即前文提到的“宅园户籍”,“年”即“年细”,整理小组注为“年

龄”,亦即《户律》325—327简规定的:“民皆自占年,小未能自占,而毋父

母、同产为占者,吏以□比定其年。自占、占子、同产年,不以实三岁以上,

皆耐。产子者恒以户时占其 罚金四两。”按,民户到当地政府登记户

口时,家庭人口的年龄由本人或父母、同产自行申报,虚报三岁以上者要处

以耐刑。对已经登记的民户,其户内人口的年龄可以按年计算,如果出现

人口变动,则要求到每年八月“案比”之时即简中所谓“户时”向所在乡级政

府报官。如“产子者恒以户时占其 ”,所缺文字,起码有两个字可以推

测为“子年”,即“占其子年”。再如睡虎地秦律《法律答问》有规定曰:“‘弃

妻不书,赀二甲。’其弃妻亦当论不当? 赀二甲。”①或疑为秦时缔结婚姻要

履行登记手续,即后代的登记婚制,不确,实质是对人口变动做出的有关

规定。

按整理小组的注释,其余简文的“籍”指籍贯,诸如郡、县、里之类;“爵”

指爵位;“细”指以上事项的详细情况。因此说,“年细籍”就是“年籍爵细”

的略称,登记内容包括姓名、籍贯、年龄、爵位等,跟居延汉简的“吏卒家属

廪名籍”所载事项大致相同。区别在于,居延汉简中的家属名籍用途各不

相同,比如属于省亲的屯戍吏卒的“家属廪名籍”,目的主要是为了发放口

粮、食盐的需要而编订的。如果是屯田吏卒的“家属廪名籍”,除了统一发

放口粮和食盐,还包括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另外,也应与内地居民一样,

涉及到服役的问题。而《户律》的“年细籍”是针对全国民户制定的统一法

律,是出于征收算赋、口赋,摊派兵役徭役以及免老等需要而编制的,也是

地方政府总体预算管内一年赋钱的依据。若把它和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

出土记算赋的木牍联系起来考虑,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即每乡统筹年内赋

钱的征收和使用情况,要根据编制的“年细籍”正本进行核算,然后上报县

廷,县廷则以藏于府中的副本加以核实,并根据支出项目予以分割,如凤凰

山木牍提到的“吏俸”、“转费”、“缮兵”、“传送”等。

田比地籍 整理小组注为“依田地比邻次第记录的簿籍”。这个解释

大体不错,用途是为了在空间上掌握每户居民土地的占有情况,作为土地

所有权变更时的依据。由于民户的土地来源并非一途,或由国家授予,或

自有土地,或继承转让而来,或买卖而来,这就决定民户名下的土地不一定

集中在一处,而是分散在几个地方,因此更需要把民户名下的土地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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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24页。



阡陌位置和周边的比邻记录清楚,进而防止发生田界纠纷,也是官府处理

产权变更和土地纠纷的依据。云梦秦律曾有律文曰:

“盗徙封,赎耐。”可(何)如为“封”? “封”即田千佰。顷半(畔)

“封”殹(也),且非是? 而盗徙之,赎耐,可(何)重也? 是,不重。①

私自移动田界是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但却以侵犯国家或个人利益为代价,

因此要被判处“赎耐”。据此可知,详细登记民户田地的四至是非常重要

的。关于“田比地籍”的记录内容,我们从汉代买地券的内容里可以看得很

清楚,如东汉建宁四年(171)洛阳县孙成买田铅券:

建宁四年九月戊午朔廿八日乙酉,左骏厩官大奴孙成从洛阳男子

张伯始卖所名有广德亭部罗佰田一町,贾钱万五千。钱即日毕。田东

比张长卿,南比许仲异,西尽大道,北比张伯始。根生土着毛物,皆属

孙成。田中若有尸死,男即当为奴,女即当为婢,皆当为孙成趋走给

使。田东西南北,以大石为界。时旁人樊永、张义、孙龙、异姓、樊元

祖,皆知张约。沽酒各半。②

朱红林先生认为,“田东比张长卿,南比许仲异,西尽大道,北比张伯始”及

“田东西南北,以大石为界”,当属于“田比地籍”的内容③。

田命籍 这个概念颇令人费解,不仅在传世文献中从未见到,而且在

出土文字资料中以往也没有出现过,特别是连相关或相近的用语也无从参

证。高敏先生在《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一文

中对“宅园户籍”等概念一一提出自己的看法,却对“田命籍”一词未做任何

解说,但云“唯有‘田命籍’,不知所指为何”④。杨振红认为:“田命籍可能

是记录那些具有豁免权不需要交纳田租者的土地册。”⑤而曹旅宁先生则

另辟蹊径,认为“张家山汉简《户律》中的‘田命籍’可能就是记载农民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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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78页。
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蒿里遗珍》,台北大通书局,1976年,第1122页。
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
载《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0页。
杨振红:《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

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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